关于各院（系）成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通知
各院、系：

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（校教【2012】32号），各院、系应成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院、系设立，由5到10人组成，任期一般为3年；
2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设主席1人，主席必须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；
3.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由各院（系）负责人和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；

4.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配备兼职秘书1名。

请各院、系按照以上要求成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并将组成人员名单6月8日前上报教务处208办公室。
附件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（样表）
教务处

2012年6月4日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（样表）

院系名称（公章）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行政职务
	所在部门
	技术职称
	委员会中任职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